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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德首長宿舍借用契約（格式） 

財政部國有財產署（以下簡稱甲方）茲同意借用機關（機關全銜）（以下

簡稱乙方）借用下列宿舍房地（以下簡稱本宿舍），經雙方簽訂借用契約

如下： 

第一條 本宿舍標示： 

基地坐落 
門   牌 建號 建物面積 

（平方公尺） 段 小段 地號 持分 
備註 

臺北市士林區承德路

4段 58巷  號 樓
  百齡 五 544 _____

10000 

使用範圍：含

主建物、附屬

建物及共同使

用部分。 

第二條 借用期間及續約： 

（一）借用期間自民國   年  月  日起至民國   年  月  日止。借用期

滿乙方欲續借時，應於契約屆滿前 30 日以前備文向甲方申請續

借，經甲方同意後辦理換約事宜。 

（二）借用期間，甲方或乙方之法定代理人異動時，原契約繼續有效，

無須辦理換約。 

第三條 借用期間相關費用負擔如下： 

（一）水、電、瓦斯費，於辦竣用戶更名為乙方後，以帳單所列用戶

為繳費義務人。 

（二）屋內設備維修費，由乙方負擔。 

（三）乙方應自本宿舍完成點交當月起，按月繳交本宿舍大樓公共管

理費至宿舍管理委員會（以下簡稱管委會）指定帳戶，其收費

基準，由管委會訂之。乙方同意依政府採購法第 40 條及同法施

行細則第 42 條規定，委託甲方代辦新臺幣 10 萬元以上採購案

之招標及驗收相關作業，並同意付款及核銷程序，由管委會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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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條 借用管理： 

（一）乙方出借本宿舍之對象（以下簡稱使用人），應符合宿舍管理手

冊或行政院專案核定得借用首長宿舍之資格。乙方並應依規定

與使用人簽訂借用契約。 

（二）乙方得視需要自行裝潢本宿舍，但不得損害房屋原有結構，且

於借用期滿不續借或提前停止借用時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甲

方補償其費用。 

（三）乙方對本宿舍應盡善良管理人之責任，並應對使用人、經乙方

或使用人同意使用、進入本宿舍（含共同使用部分）之第三人

之行為負連帶責任。 

（四）借用期間，因消防安檢或房屋修繕等必要，相關人員須進入本

宿舍時，乙方應通知使用人配合，不得拒絕。 

（五）乙方應要求使用人遵守管委會訂定之住戶公約，且不得作違背

法令或約定用途之使用。 

（六）乙方每半年至少應辦理 1 次居住事實查考，瞭解使用人實際居

住情形。使用人應以本宿舍為其主要經常之居所，除使用人依

規定向乙方請假外，以使用人每週至少 4 日於凌晨 0 時後，以

本宿舍為住宿地點，作為認定基準。 

（七）停放本宿舍之車輛，甲方不負保管責任。 

第五條 終止契約： 

  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甲方得終止契約： 

（一）使用人不符得借用首長宿舍之資格。 

（二）有「中央機關首長宿舍管理要點」第 9 點所列應予收回之情形。 

（三）乙方於借用期間連續 3 個月未出借予符合資格之使用人進住。 

（四）乙方或使用人違反本契約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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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條 本宿舍繳還： 

（一）乙方於借用期滿不續借或提前停止借用時，應於 30 日前通知甲

方辦理繳還。 

（二）乙方繳還本宿舍時，應會同甲方逐一清點屋內財物，交還宿舍

鑰匙、停車證及車庫搖控器。乙方經管之動產及物品，擬移撥

甲方或新借用機關繼續使用者，應依規定辦理移撥等手續。 

（三）本宿舍及相關設備如有毀損情事，乙方應於宿舍繳還前 30 日內

回復原狀，無法回復原狀者，應給付甲方相當金額之損害賠償。 

第七條 附則： 

甲方為本宿舍管理需要，得適時修訂本契約，通知乙方換約，乙

方不得拒絕。 

第八條 其他特約事項：（由甲乙雙方視需要約定） 

 

本契約 1 式 2 份，由甲、乙雙方各執 1 份為憑。 

 

立約人       甲方：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

              法定代理人：  

              地址：  

 

 

              乙方： 

              法定代理人： 

              地址： 

 

 

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日 


